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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保加利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：决议草案 
 

 安全理事会， 

    回顾以前各项有关决议，包括关于改进伊拉克人道主义方案的 1995 年 4 月

14日第 986（1995）号、1999年 12月 17日第 1284（1999）号、2001 年 6月 1

日第 1352（2001）号、2001 年 7月 3日第 1360（2001）号、2001 年 11 月 29日

第 1382（2001）号和 2002年 5月 14日第 1409（2002）号决议， 

 深信必须作为暂时措施，继续向伊拉克人民提供民用必需品，直到伊拉克政

府履行各项有关决议，特别是 1991 年 4月 3日第 687（1991）号和第 1284（1999）

号决议，使安理会能够根据这些决议的规定就 1990年 8月 6日第 661（1990）号

决议规定的禁令采取进一步行动， 

 注意到秘书长 2002年 11月 12日的报告（S/2002/1239）， 

    决心改善伊拉克境内的人道主义状况， 

 重申所有会员国对伊拉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， 

 根据《联合国宪章》第七章采取行动， 

    1. 决定第 1409（2002）号决议的规定继续有效至 2002年 12月 4日； 

 2.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。 

 


